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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05专题

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谈共同富裕：

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
不能搞“逼捐”

2021 年 11 月 8 日－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 11 月 12 日上午，
中共中央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
新闻发布会上就共同富裕的问
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韩文秀表
示，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
戏法， 必须靠 14 亿多中国人民
艰苦奋斗来实现。 第一，推动共
同富裕， 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
体系。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需要
企业“办好自己的事”。

韩文秀表示，企业家为共同
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
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
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
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
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
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
献的“正道”。 同时，国家鼓励支
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
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
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
次分配的作用。 随着我国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
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我国
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

大发展。 但是，慈善捐赠是自愿
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
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
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以下是韩文秀关于共同富
裕问题的回答实录：

记者：中国已经将实现共同
富裕正式提上了日程，目前中国
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是不是会对
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 中国在
经济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实
现共同富裕？

韩文秀： 关于共同富裕，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就指明了
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和努力方
向。 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
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
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
同富裕。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已经超过 1 万美元，但还没
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
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
均分配， 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没有捷径， 不是变戏
法， 必须靠 14 亿多中国人民艰
苦奋斗来实现。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需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
然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
的问题， 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增强发展的
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从源头
上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 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
人民在参与发展中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权利公平，共同创造社
会财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可
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
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
主要矛盾的过程，是提高中等收
入者比重、 优化分配结构的过
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
共同富裕的过程。 去年以来，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率
先恢复经济增长，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 经
济波动是短期现象，共同富裕是
长期目标。 中国经济拥有健康的
基本面、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
空间，完全能够实现长期持续健
康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
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
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
分配体系。 初次分配对于最终分
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激励引导社会成员
通过诚实劳动和创新创业富裕
起来。 初次分配既要讲效率，又
要讲公平， 要规范分配秩序、合
理控制初始分配差距。 再分配要
增强对分配差距的调节功能，通
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
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收
入调节功能。 同时，还要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 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加大对低收入者和困难地区
的支持与帮扶，更好地发挥兜底
提低的作用，努力使橄榄型分配
结构的两头更小一些、中间更大
一些。 再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
公平的关系，既促进公平，又考
虑效率，防止顾此失彼。 总之，要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
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使收入分配调节既能够分好蛋
糕，又有利于进一步做大蛋糕。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需要
企业“办好自己的事”。 企业家为
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
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
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

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
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
己的企业， 为社会创造财富，这
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
裕做贡献的“正道”。 同时，国家
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
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
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随着我国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
富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
善，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
来一个大发展。 但是，慈善捐赠
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

“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
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
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 本报记者 王勇


